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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2018〕56号

关于印发《宿州学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单位、部门：

《宿州学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已经 2018 年 7 月

6 日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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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学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

为积极响应宿州市委、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认

真贯彻落实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精神，对照有关文

件，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以构建文明校园为依托，紧紧围绕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创建目标，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动

员我校师生积极开展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形成良好的创建氛围。

二、创建目标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以提高全校师生的文明意识为目

标，以群众性创建活动为载体，努力营造廉洁高效的校务环境、

洁净优雅的校园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轻松愉快的学习环

境，树立文明学校的形象，为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彩。

三、重点工作

1.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提高师生文明素养和思想道德

水平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高师德修养，严格规范教育行为，使

教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示范者、传播者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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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长的指导者、激励者和引路人。深入开展系列文明创建活

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营造优雅、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

2.切实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校园创建氛围

高度重视创建宣传工作，制作遵德守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孝老爱亲、家庭美德等公益广告，加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浓厚的校园氛围。

3.开展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开展校园环境“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工作。对公共区

域乱栽乱种、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扯乱挂、乱贴乱画，放养

禽畜、宠物等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对道路标识牌、路灯、宣传橱

窗等进行全面修整。整治路面破损、墙面桌面污渍、楼道杂物、

地面垃圾等突出问题，加强规范校内车辆的停车和行车秩序等。

以“小”环境治理推进“大”环境的整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努力建设整洁、卫生，环境优美校园。

4.开展文明细胞建设专项行动

以文明岗位、文明窗口、文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家庭等

为抓手，面向基层，打牢基础。加强图书馆、学生食堂、学生宿

舍、家属区、办公区域等公共场所的文化和文明建设。积极参与

社区文明创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

四、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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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动员阶段（2018 年 5 月）

各单位要围绕创建工作目标，结合单位实际，对照市委市政

府文件精神，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际的创建方案，成立创建领导机

构，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普及

活动，帮助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学校文明创建工作现状、意义、任

务和要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师生的创建热情。通过教职工大会、

专题会、学生大会等形式开展再动员工作。加强策划，加大报道

力度，切实把握好舆论导向，营造浓厚的“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人人奉献”的创建舆论氛围，努力提高师生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

支持率、满意率。

第二阶段：全面对照实施阶段（2018 年 7 月—9 月）

进一步营造创建氛围，根据现阶段梳理的问题，切实抓好各

项工作的落实，做好本阶段文明创建工作，各单位尤其是党委宣

传部、后勤管理处、基建处、保卫处等部门要根据任务分解，积

极、主动地做好本单位文明创建工作。

第三阶段：总结提升阶段（2018 年 10 月—活动结束）

文明创建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文明创建要持之以恒，我

校将不断对照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和要求，开展文明

创建督查，提高文明创建水平，确保相关指标全面达标，积极配

合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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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认识创建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建工作上来，

奋发有为，真抓实干，全力打好这场文明创建的攻坚战。

2.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学校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

组，把文明创建工作和学校日常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学校党

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全校

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教育、管理与建设并重的长效工

作机制。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沟通文明创建工作情

况，研究具体问题，一项一项地抓细抓好抓落实。各牵头部门要

根据本方案，制定实施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并及时报送创建工作开展情况等相关信息。各单位各部门要“管

好自己的地，管好自己的人”，对文明创建工作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对发现的问题主动整改，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机制，保证创建任务落到实处。

3.营造氛围，形成声势。利用“一网两微两台一报”、橱窗

等宣传平台，努力提高文明创建知晓率，形成良好的校园创建氛

围，为推动学校文明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4.积极主动，全员参与。文明创建是每一个宿州学院人的责

任和义务。要着力于全员参与，形成爱校、荣校、建校、兴校的

浓厚氛围。全体教职员工要遵纪守法，遵守文明行为标准，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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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把车辆停放整齐，不占用楼道，不在

楼道充电，不乱搭乱建，不放养家禽，不随意种菜，不乱扔垃圾

等，真正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者、传播者，共同维护优美的校

园育人环境。

5.严格督查，严肃考核。学校成立文明创建督查组对文明创

建工作进行督查。督查范围包括办公区、教学区、教职工生活区、

学生生活区及其周边环境。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现场进行反馈

和要求整改。检查情况将作为年终“文明奖”发放的重要依据。

6.经费保障，政策支持。学校从经费保障上支持校园文明创

建工作，加强资金调度使用，为校园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提供坚实

的经费保证。

附件：1.宿州学院关于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的通知

2.宿州学院关于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查组的通知

3.宿州学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校园环境整治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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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宿州学院关于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精神，加强对创建

工作的领导，经研究，成立宿州学院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

员如下：

组 长：陈国龙 张 莉

副组长：蔡之让 李 亮（常务） 梁 琦

成 员：刘文波 李 刚 陈啸吟 许 磊 李 真

张明玉 王卫林 李 鸿 孙增响 唐爱华

段小明 张英彦 芦 伟 方吉泉 孙裕金

周家华 郭良宗 汪文哲 杨 刚 曹稳根

王 勇 李 高 张雁凌 方雪梅 李玉才

赵国付 李月云 蒋宗霞 王 华 李加强

岳 尧 徐公伟 刘大为 吴 玲 陈述立

顾大海 吴晓沛 许兴海 宋红军 宁 群

刘 超 郭焕银 徐基贵 王红艳 赵 亮

高贵珍 袁新田 付金沐 刘 领 孙林华

路红梅 宋启祥 张秋宁 徐连军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由李真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各单位要照创建内容，明确责任，落实措施，

开展活动，切实完成好各项创建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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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宿州学院关于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查组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校园文明督查工作，根据我校实

际，成立校园文明督查组。督查组由校文明委和爱卫会牵头，宣

传部、后勤管理处、保卫处、基建处、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

团委、工会、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文明创建

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

督查组分为两组，人员组成如下：

第一组：

组长：李亮

成员：李真、李鸿、王勇、李高、郭良宗、张持堂、唐永刚、

唐伟元、张海洋。

第二组：

组长：梁琦

成员：周家华、刘文波、孙增响、芦伟、方吉泉、孙裕金、

毛传华、卓馨、王金岭。

督查范围包括办公区、教学区、教职工生活区、学生生活区

及其周边环境，重点是西区环境治理情况。对公共区域乱栽乱种、

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扯乱挂、乱贴乱画，放养禽畜、宠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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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办公区域及学生生活区域：室内外是否整洁；楼宇内是否

存在车辆乱停现象，消防通道是否通畅，消防设施是否能正常使

用；日常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维护，是否存在线路老化、负荷过重

等隐患。

2.实验室：整洁程度；危化品存储是否符合规范，使用、管

理是否存在疏漏；灭火器是否足额配备，状态如何。

3.道路：机动车辆通行、停放是否有序；地面是否洁净；是

否存在乱张贴、乱悬挂现象。

4.家属区：是否存在放养家禽、宠物；开荒种菜情况；乱搭

乱建情况；楼道保洁情况；乱张贴、乱悬挂、乱停放情况。

全校师生要积极配合支持督查工作，认真执行学校相关规

定，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参与到校园文明创建中来，

形成人人抵制危害校园文明秩序和不文明行为的良好局面，共建

美好校园。

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建设和谐校园、文明校园、美丽校园、

平安校园及优化育人环境的高度，围绕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要求，认真抓好自查，狠抓整改，促进校园文明秩序和师生文

明行为养成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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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宿州学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校园环境整治任务清单

序号 整治任务清单 牵头部门 协助部门

1 切实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校园文明创建氛围 宣传部 各二级学院

2 保持教学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包括学生食堂、学生公寓、教职工

居民楼、学校超市、运动场周边等地）整洁卫生

后勤管理处 各单位、各部门

3 做好绿化清理工作，清除杂草，绿化闲置土地，确保绿化带无白色

垃圾、塑料瓶

后勤管理处 各单位、各部门

4 整治路面破损 基建处

5 整治墙面、桌面污渍、地面垃圾问题 后勤管理处、基建处 各单位、各部门

6 休整操场，配置健身器材及公共座椅 后勤管理处

7 对西区公厕进行拆除或提升改造 后勤管理处

8 及时修理损坏路灯，增加照明设施 后勤管理处

9 积极开展以低碳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节能减排”宣传普及活动，自

觉做到节水、节电、污染物无害排放和垃圾分类收集等

后勤管理处 各单位、各部门

10 整治居民乱搭乱建 后勤管理处、

保卫处、基建处

各单位、各部门

11 整治圈地种菜 后勤管理处、保卫处 各单位、各部门

12 清除楼道及过道杂物，整治楼道被占用等情况 后勤管理处、保卫处 各单位、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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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划定机动车停车位，加强规范校内车辆的停车和行车秩序 保卫处

14 在 21 号楼附近新建停车棚，规范电动车、自行车停放 后勤管理处、保卫处

15 注重消防等安全设施的维护，定期开展重点场所防火、防盗、防爆

检查和逃生、防灾演练，增强师生员工安全意识和技能，确保“人

防、物防、技防、消防”达标

保卫处 各单位、各部门

16 对西区东墙头围墙，音乐楼等老旧楼房重新粉刷 基建处

17 清理西区操场附近固体垃圾 基建处

18 拆除西区操场上的工房 基建处

19 联系社区实际，积极参与社区环境建设，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

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

团委 宣传部

20 在每个楼道口设立禁烟标识 后勤管理处

21 在校学生知晓高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工部 各二级学院

22 学生食堂有“光盘行动”、“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的宣传标识 后勤管理处 宣传部

23 对全校公共区域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进行集中维修 后勤管理处 各二级学院



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9日印发


